关于申报2025年度社科理论
优秀成果的通知

省直有关部门单位，有关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各市党委宣传部：
为进一步鼓励支持山东优秀社科理论成果研究创作，推出更多精品力作，根据《关于支持鼓励山东省社科理论优秀成果的若干措施》（鲁宣办发〔2025〕17号），现面向全省组织申报2025年度社科理论优秀成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类别
（一）研究项目类
1.入选中央宣传部“五个一工程”奖和《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的社科理论类成果。
[bookmark: _GoBack]2.按期结项并验收优秀的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按期结项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重大研究专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
（二）文章著作类
1.入选中央宣传部主办的全国性社科理论研讨会的优秀理论文章。
2.入选国家社科基金优秀文章的社科理论成果。
3.入选中央宣传部2025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2025年优秀通俗理论读物出版工程及列入中央宣传部重点推荐书目并公开出版的社科理论类著作。
（三）智库成果类
1.获党和国家领导同志（正国级）肯定性批示或进入党中央、国务院决策文件的智库成果。
2.获党和国家领导同志（副国级）肯定性批示或进入国家部委决策文件的智库成果。
3.通过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呈报的《社科研究和智库成果专报》，获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肯定性批示并纳入决策的智库成果。
4.被中央办公厅《观点摘编》、国务院办公厅《要情摘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成果要报》等重要内部专报单篇采用的智库研究成果。
5.被新华社、人民日报社、光明日报社、经济日报社、《求是》杂志社等中央重要媒体内参单篇采用的智库研究成果。
〔注：智库成果须为单篇采用的申报人署名成果（非记者采访、部分观点或内容采用成果），并提供领导批示或采用证明。〕
（四）报刊媒体平台类
1.中央宣传部重点资助的社科理论类报刊。
2.入选国家社科基金优秀学术期刊的刊物。
3.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出的优秀理论专题片（每集20分钟以上）。
4.理论节目荣获中国新闻奖、获评国家广电总局重点扶持项目（节目）的省重点理论媒体平台。
二、申报原则
1.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突出探索性与创新性，体现政治标准与学术标准相统一。
2.申报成果必须以我省各地各有关部门单位、个人、团队为研究创作主体。成果有多个作者或由省内多家单位联合推出的，以第一顺序为主。与外省或中央有关部委合作，第一作者、第一完成单位、第一署名单位不属于我省的，不享有知识产权、成果版权、评奖申报和奖项荣誉权的，不在申报范围内。
3.成果应确保著作权、荣誉权清晰，并通过唯一渠道申报，不得多头报送。
三、报送要求
1.本次申报面向2025年度社科理论优秀成果。
2.申报人请认真填写《山东省社科理论优秀成果申报表》，并提报符合申报条件的证书、文件复印件及有关证明材料（以上材料均一式三份）。
3.各级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优秀成果申报工作，严格按要求组织报送，不漏报、不错报，层层把关、认真遴选，以单位名义如实提交申报材料。
4.申报材料请于4月10日（星期五）下午5时前提报。纸质材料需加盖单位公章，寄至省委宣传部理论一处，地址：济南市市中区纬一路482号省委宣传部。同时，将电子版发送至邮箱sd86903940@163.com，涉密材料仅报送纸质版。联系人：王启超、白光博。联系电话：51775167、17661097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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